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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20樓
承辦人：謝添達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649
傳真：(02)29660844
電子信箱：AB5192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1月12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社字第113224297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2242975_附件_新北市交通安全宣導團講師名冊及調查表.ods)

主旨：檢送本市交通安全宣導團講師名冊調查表1份，請貴校於

113年11月30日前推薦講師人選，俾賡續推動交通安全宣

導工作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交通局113年11月11日新北交安字第1132208497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本屆交通安全宣導團講師自113年1月1日迄今，已依需求單

位申請分別赴本市境內公司行號、民間社團、貨運業者、

醫療院所、大專院校、高中職、中小學等單位辦理交通安

全宣導工作。原宣導團講師任期將於113年12月31日屆滿，

為賡續辦理交通安全宣導作業，擬重新招募宣導團講師，

任期預定自114年1月1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止。

三、貴校如有合適之講師人選，請依附檔填寫講師名冊調查

表，於113年11月30日前免備文以電子郵件寄送至本局承辦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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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電子信箱（AB5192@ntpc.gov.tw）彙整，若有相關問題

請逕洽本府交通局黃先生：電話（02）29603456分機

6884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暨國中小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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